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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动态

□ 郝铁川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王朝都是统一了天下、

建立健全了比较好的重要制度、但却短命而

亡，这就是秦朝和隋朝。所以，我国著名史学家

王仲荦先生在《隋唐五代史》中感叹：“秦非常

强大，但二世而亡；隋也非常强大，亦二世而

亡，这两个王朝，都在农民大起义烈火中，结束

了他们的统治。”

  说他们强大，不仅是因为他们都结束了天

下分裂的局面，还在于他们都建立了为后世所

沿用、且积极作用显著的一些国家制度。

  先看秦朝。秦朝皇帝残暴，十五年而亡，但

秦朝创立的制度却因其合理而被后世沿用，古

人并不否认。宋代朱熹承认“尧舜三王周公孔

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那

么行于天下的是什么呢？近代谭嗣同在《仁学》

中径直而言：“两千年之政，秦政也。”毛泽东同

志在《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中也明

确指出“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朝的某些制度，

今天也有所继承，例如，统一文字（“书同文”）

制度，统一交通（“车同轨”）制度，统一度量衡

制度，郡县制度，等等。

  再看隋朝。隋朝皇帝虽然短命，但其确立

或完善的一些制度却能为唐朝继承，不仅助力

唐朝强盛，而且影响了后世。这里仅以科举制

度为例。隋朝统一全国后，正式废除九品中正

制，隋文帝曾下令“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

举人”，隋炀帝大业二年创立进士科，试策取

士。一般认为，科举制就此正式创立，到清朝光

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

为止，经历了1300年。史家公认，科举制度的产

生是历史的必然和巨大进步，甚至有人认为是

一次深刻的革命。其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

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

的原则，彻底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

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

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

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和否定。给中小地主阶

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

竞争的平台和机会，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

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

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如

唐代的孙伏伽、王维、张九龄、韩愈、柳宗元、刘

禹锡、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

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朱熹、包拯、寇准、张

九成、张孝祥，明代的杨慎、康海、汤显祖、张居

正、海瑞、徐光启，清代的纪晓岚、刘墉、郑板

桥、翁同龢、洪钧、钱大听、林则徐、张謇、蔡元

培等文化名人都是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

中，都是中华民族的英才。科举制度不仅对中

国历史影响巨大，同时在世界历史上亦具有重

要地位。我国的科举制度从宋元以后东渐西

传，越南、日本、韩国、朝鲜，在其国内都较长时

间仿照中国推行过的科举制度；法国、美国、英

国等国家的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也都受到中

国科举制度的影响。西方现代的文官选拔制

度、我国现代的教育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也都

是中国科举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孙中山

先生曾充分肯定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

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五权

宪法》）。西方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为“中国

第五大发明”。它无疑对中华民族，对全人类都

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中国古代王朝的平均寿命为二百年，但秦朝

和隋朝虽然都有不朽的制度建树，前者十五年、

后者三十八年即悄然退出历史舞台，为什么连平

均寿命都没达到呢？其中主要原因是：他们虽有

较好的制度，却没有与之配套的体现治理能力的

政策、统治者人格等。

  秦朝的一些制度虽然较好，但统治者的政

策、人品素为后人不齿。著名史学家林剑鸣先

生在《秦汉史》一书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秦

始皇既是开创一个时代的杰出人物，又是一位

稀世的暴君。他的残暴不能仅用“地主阶级本

性”这一般原因来解释，也不能用秦国的历史

传统为之解脱。他个人性情残暴、好大喜功、刚

愎自用、独断专行等，乃是加重人民苦难的重

要原因。正因如此，他把当时的社会经济推到

崩溃的地步，又使秦朝成为历史上一个极其黑

暗的时代。他既是一个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

又是一个暴君。秦朝十五年而亡，主要原因有

三：一是秦朝实际掌权的只是极小一部分军功

地主，不仅广大劳动人民，就是六国的豪族地

主和普通地主也处于被压迫地位，统治基础非

常狭窄；二是统治特别残酷，军功地主偏爱暴

力，取得政权后依旧“负力怙威”（《汉书·地理

志》）；三是对关东地区的被统治者采取歧视政

策，没有处理好秦国故地关中与新统治地区关

东地区人民之间的矛盾。

  关于隋朝灭亡的原因，王仲荦先生在《隋

唐五代史》中指出：“在古代帝王中，隋炀帝可

说是最不能接纳臣下谏诤的皇帝。”他经常对

臣下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

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

不置之地上。”（《资治通鉴》隋大业九年）由于

隋炀帝“护短拒谏”，臣下也就“钳口”不敢直

言，“事皆称美”“君暗臣谀”（《贞观政要·求谏

篇》）。国家政局一天一天地糜烂下去，终至不

可收拾地步。

  从秦、隋两朝的历史可以看出，长治久安

不仅需要制度的优势，还需要与之相应的政策

和统治者人格，如此才能显现制度的优势，产

生治理效能。

从秦、隋二朝历史看
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的重要性

□ 胡建淼

  一次听一位学术大家作报告。他无意中比较

了两个单位：一个单位做事总是中规中矩，而另

一个单位做事比较灵活，善于变通。结果呢，在现

实中往往是前者吃亏。一次上级部门开展是否存

在“乱收费”的专项检查，先让各单位自查。前一

单位在《自查报告》中如实地承认自己不可避免

地存在着一些“乱收费”，并表示一定自我纠正，

结果招来为期6个月的“乱收费”专项整治活动，

使得他们叫苦连天。而另一单位在《自查报告》中

却说：我单位不存在“乱收费”，只是“收费乱了

点”。结果这家单位绕过了这次专项整治。

  我不关注此事是真是假。我关注的是：类似

的现象在现实中是否存在。

  我们知道，“乱收费”与“收费乱了点”其实区

别不大，都属必须清理的现象。但由于某个专项

活动是针对“乱收费”，而不是“收费乱了点”。你

只要说我不是“乱收费”，只是“收费乱了点”，命

运就不同了。

  这种显然不正常的“游戏”居然还有一定的

市场。在现实中，当法律约束、规制和整治某一行

为及现象时，被整治单位往往发明一种“变通”的

提法，以求规避法律的约束：

  ——— 当年某市为加大力度整治“中国式过

马路”行为，严查行人乱闯红灯，规定“违者须穿

绿马甲、戴绿帽子协助交警执法……”这种“罚

岗”由于巨大的声誉压力比一般的罚款处罚还

要严厉得多，但它被称为“执法体验”而逃避了

受行政处罚法的约束。

  ——— 行政指导作为行政机关的执法手段，其

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具有强制性。它是行政机关为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信息和引导的服务

性行为。但有的行政机关以“行政指导”为名，推

行“行政强制”之实，结果在理论上把行政指导分

为“不具有强制性的指导”与“具有强制性的指

导”。我们真想不明白：具有“强制性”的行政行为

怎么可能是“行政指导”？

  ——— 行政许可法刚实施的时候，国务院布

置了清理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工作。这项工作

旨在清除大量的不合法许可审批项目。结果，在

理论上马上出现“许可性审批”与“非许可性审

批”两个概念，不少地方将自己的审批项目塞进

“非许可性审批”以求保留下来。这种做法后来

得到国务院的纠正。

  ——— 按理说，“许可”就是许可，必须先

“许”后“做”，它是个事先审批行为；“备案”就

是备案，行为人行为无须事先审批，只是参加

信息登记，让有权机关掌握信息和事后监督而

已。结果，我们又发明了“许可性备案”与“登记

性 备 案 ”、“ 审 批 性 备 案 ”与“ 非 审 批 性 备

案”……

  这种对正规“名称”的“变通”，会严重破坏

我们的法律秩序和理论逻辑，不应当容忍，更不

应当提倡！

“乱收费”与“收费乱了点”
不要在“名称”上“做手脚”

□ 江隐龙

  自秦汉易代后，玉玺似乎就是“天命权力证

书”，得玉玺者可得天下，而无玉玺者纵然当了皇

帝也是“白板天子”。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玉

玺在这里成了一个无记名式权力证书，有着“占

有即所有”的属性，而且居然还能跨朝代通用，成

为后世野心家争逐的对象。小小一枚玉玺，为何

会具有如此神奇的魔力呢？

玉玺的奇幻漂流

  作为中国古代皇权的标志，玉玺其实还有一个

前身：禹鼎。传说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之后，令九州

州牧贡献青铜，并将其铸造成了九鼎，以一鼎代表

一州，九鼎自然就代表天下。夏商周三朝，禹鼎一直

作为传国重器存放在都城，作为统治者权力的象

征。春秋时期，楚庄王熊旅问禹鼎的大小轻重，意

欲取代周朝，由此留下了“楚王问鼎”的典故。

  楚王的野心，最终由秦始皇实现了。公元前

221年，秦王嬴政凭借“六王毕，四海一”的赫赫武

功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秦朝，

并开始进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想方设

法突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中之一便是将玉

玺的使用权垄断在皇帝手中。

  如果说以玉玺为皇帝特权的制度设计还仅

仅是秦朝的“一厢情愿”，献玺这一仪式被后继王

朝的开国君主所接受，就使得玉玺的继受正式成

为王朝更迭的象征。而刘邦接受玉玺的背后，也

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与个人因素。西汉的开国君

主刘邦出身于亭长，在六国的众多旧贵族面前，

其显然需要一个论证自己“天命加身”的证据，而

这枚玉玺显然是最好的道具。刘邦之后，玉玺在

历代汉皇手中传继，直到王莽篡汉时，也是以逼

迫皇太后交出玉玺为标志，秦始皇的玉玺成了货

真价实的传国玉玺。

  东汉建立后，玉玺辗转为汉光武帝刘秀获

得，一直传至汉灵帝手中。经过秦、西汉、新、玄

汉、东汉数朝四百余年的层层加持，玉玺的象征

性被无限扩大。

  不过，玉玺至此已经有了一丝奇幻色彩。东

汉末年天下大乱，雒阳——— 东汉都城——— 一片动

荡不安，玉玺也在混乱中失踪。董卓之乱后，孙坚

进军雒阳时发现一口枯井冒出“五色气”，于是派

人下井查看，由此捞出了玉玺。玉玺被孙坚捞出

后遭到了袁术的觊觎，袁术拘禁了孙坚的夫人才

将玉玺夺到手。然而，袁术当然没有想到，这枚玉

玺带来的不是帝王气，而是丧钟。

  袁术败亡后，玉玺归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

曹操，并随着历朝更迭一次次流传于不同的皇室。

《北史》中载：“二汉相传，又历魏、晋；晋怀帝败，没

于刘聪；聪败，没于石氏；石氏败，晋穆帝永和中，

濮阳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护何融送于建业；历

宋、齐、梁；梁败，侯景得之；景败，侍中赵思贤以玺

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术，故术以进焉。”隋

朝灭亡后，萧后携玉玺逃入突厥，直到唐太宗时期

玉玺复归于中原。之后玉玺又经后梁传至后唐，最

终随着后唐末帝李从珂的自焚而灭失。之后各朝

虽然常有玉玺复出的消息，但早已真伪难辨，反倒

是玉玺所代表的“天命”，长久流传于世人心中。

走下神坛的玉玺

  从宏观角度来看，玉玺之所以被历代君主所

追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在“家天下”之外成

功开拓了一条通向法统之路，为各朝提供了“天

命”的逻辑起点。玉玺是一项“权力证书”，它意味

着皇权可以突破血统与世系，在新的君主身上扎

根，从而开创新的时代。然而，玉玺超越朝代的法

律地位也一步步走向衰落，而衰落的起点，正在

理学昌盛的宋朝。

  后唐末期，玉玺随着李从珂自焚而消失，直

到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咸阳百姓段义无意中

挖出了玉玺，这个已经消失近百年的法统权力证

书才重新进入朝廷的视野。按传统来说，这算是

难得的吉瑞，本应是一件盛事，然而不少儒士冷

眼相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刘恕之论：“正统

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

统。是神器大宝，必当扼喉而夺之，则乱臣贼子，

释然得行其志矣……”在综合考量之下宋哲宗赵

煦最终还是接受了玉玺并改元元符。在改元诏书

中，赵煦如此强调：“朕统承圣绪，绍述先猷，克享

天心，屡蒙佳贶……申锡无疆，神玺自出。”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封诏书出具后不到三十年，

北宋就灭亡了……

  到了明朝，玉玺受到的“轻视”更上了一个

台阶。明朝玉玺两次“复出”，一次是在弘治十三

年（1500年），当时的礼部尚书傅瀚评论道：“受

命以德不以玺也。故求之不得，则伪造以欺人；

得之，则君臣色喜，以夸示于天下，是皆贻笑千

载……”另一次是在天启四年（1624年），这一

次，发现地的巡抚程绍递交了一份奏折：“今玺

出，适在臣疆，既不当复埋地下，又不合私秘人

间。欲遣官恭进阙廷，迹涉贡媚。且至尊所宝，在

德不在玺，故先驰奏闻，候命进止。”傅瀚有“受

命以德不以玺”，程绍有“至尊所宝，在德不在

玺”，可以看出在明朝官员眼中，玉玺已经不再

是法统的权力证书。

  到了清朝乾隆皇帝眼中，玉玺更成了一件普通

的“玩好旧器”，在《国朝传宝记》中，这位“十全老

人”以“君人者在德不在宝”八个大字，为玉玺作了

盖棺论定，玉玺的政治权力史，由此画上了句号。

  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法统权力证书，玉玺

承载的不仅仅是王朝的更迭史，更是中国政治制

度的发展史。从秦汉魏晋隋唐诸朝皇帝对玉玺的

追逐，到宋元君主对玉玺的矛盾态度，再到明清

帝王对玉玺的轻视，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也变得

日益健全、成熟。玉玺的封神之路帮助中国人摆

脱了“家天下”的束缚，而其走下神坛时，带走的

还有整个时代对“天命”的迷信。

  （文章节选自江隐龙《法律博物馆：文物中的

法律故事（中华馆）》，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玉玺漂流记：天命权力证书的起与落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11月13日至14日，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

研究会2021年年会暨第二十九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在上海政法

学院中国-上合基地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研讨会主题为“数字经济与

经济法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完善”，由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主

办，上海财经大学、上海政法学院共同承办。开幕式由上海政法学院

副校长郑少华主持。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在致辞中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法

治思想，为新时代经济法学研究和经济法学建设提供全面方向；要扎

根经济法治实践，围绕党和国家经济工作，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贯

彻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学会建设的意见，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莫负春结合地方立法工作，分享三点

体会：一是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地方立法高质量发展；二是

地方立法要积极助力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三是要高度重

视和充分发挥法学研究、智库在地方立法中的作用，推动法学理论和

立法实务的双向融合，对重点立法项目开展平行研究和前瞻研究。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
2021年年会在上海政法学院举办

  本报讯 记者赵文明 11月6日，教育部高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会员大会暨2021年年会“中国共产

党百年与中国法学教育”论坛召开。本次年会由教育部高校法学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共同主办，由厦门大

学法学院具体承办。受疫情影响，本次年会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厦门大学校长张荣在致辞中表示，厦门大学是全国较早开展法

学教育的高校之一，已成长为中国法学教育的重镇，为国家的法律人

才培养、法学昌盛、法治建设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新百年，新

征程。厦门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将其核心要义和工

作要求落实到法治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各环节，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的经验转化为优质的育人资源，不断推动法学教育、法学理论研究及

法学学科改革创新，培养一批高素质法治人才，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支撑。

“中国共产党百年与中国法学教育”论坛在厦门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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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学学洞洞见见

  本报讯 记者战海峰 11月9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座

谈会在西南政法大学举行。西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樊伟出席会议并讲

话，党委副书记、校长付子堂作主旨发言。党委副书记吴钰鸿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一周年

前夕，学校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座谈会，意义特殊且重大。

  会上，付子堂以《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转化为法治中国建设的生动

实践》为题，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重要思想传承、马克思主义理

论重大创新理论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迈向新境界三

个方面深刻阐释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转化为法治中国建设实践的意

义。他表示，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法治实践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

用，同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法治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

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上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

西南政法大学举行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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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举行“坚持在法治轨道上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讨会

  本报讯 记者黄洁 11月13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一周年

之际，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讨会在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召

开。会议围绕“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进行了研讨，为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勇担新时代法治使命

凝聚了智慧和力量。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胡明在致辞中强调，要深刻认识在法治轨

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推动将社会主

义法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努力打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

治工作队伍。他表示，中国政法大学将依托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院这一

重要平台，在学习宣传上下功夫，做到学懂弄通做实，推动习近平法治

思想不断往心里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在研究阐释上出成果，准确把

握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推进法学理

论、法律制度、法学教育和法治文化创新发展；在成果转化上见实效，把

习近平法治思想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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